2017年国家特设岗位计划
泾川县教师招聘面试工作实施方案
为了做好2017年国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面试工作，根据《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2017年中央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甘教厅〔2017〕45号）和《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甘肃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面试办法的通知》（甘教厅〔2013〕73号）要求，以及《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做好2017年中央特设岗位计划教师招聘面试工作的通知》（甘教师函〔2017〕41号）、《平凉市教育局 平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17年国家特设岗位计划教师招聘面试工作的通知》（平市教发〔2017〕163号）等文件精神，就面试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组织领导

    2017年国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泾川县的面试工作，在泾川县特岗教师招聘面试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具体由县教育局、县人社局组织，县监察、财政等有关部门配合，负责组织实施本县2017年国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的面试工作。

二、面试时间

2017年8月5日8时30分至18时

三、面试地点：泾川二中

四、面试对象

参加本次面试的人员为经参加2017年国家“特岗计划”中小学教师（含小学学前教育）岗位笔试考试，并符合相关面试条件的考生。获得本次面试资格的考生共63人。

五、面试分组

根据面试工作要求，共设以下10个工作及测评小组。

1.巡视组

2.数学测评组：

3.英语测评组：

4.音乐测评组

5.体育测评组

6.美术测评组

7.学前教育测评组

8.候考管理组（监察组）

9.成绩统计汇总组

10.后勤保障组

六、面试方式、内容及计分办法

本次面试采用问答法。应试者现场抽签决定试题，由主考官提问。

参加本次“特岗计划”招聘泾川县面试工作的应试者，主要考察其教育教学基本素养、专业知识(音乐体育美术学科教师对相关专业技能进行现场考察)、教学能力、仪表仪态以及口头表达能力，侧重于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基于幼儿园教师职业的特殊性，面试侧重考察应试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素养。考试内容及评分标准见附件1和附件2。

数学和英语学科面试采用问答法。

音乐、体育、美术学科考生先回答考官问题，后进行专业技能测试。

音乐学科根据抽取内容现场演唱、演奏相关曲目（演唱形式为清唱，演奏时统一提供钢琴、手风琴）；抽取内容表演结束后，考生从声乐、器乐、舞蹈三种形式中自选一项进行展示，内容自定，表演所需材料自备。

体育学科根据抽取内容现场示范有关体育动作要领或技巧；

美术学科现场画一副速写，时间不超过30分钟，内容由考官商定。

    学前教育考生按《乡镇幼儿园教师面试内容及评分标准》要求进行面试。

体育和美术学科考生面试相关技能展示用具（垫子和绘画用纸外）自备。

学前教育考生按《幼儿园教师面试内容及评分标准》进行面试。音乐能力面试时自备伴奏带或ＣＤ,器乐考生除钢琴、手风琴外乐器自备；美术技能画具自备，手工制作工具材料自备；舞蹈自备伴奏带或ＣＤ。
面试成绩的计算方法是：从所有考官的评分中，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再将其他考官评定的成绩相加，算出平均得分（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即为该应试者的面试成绩。

每组面试结束后，记分员、核分员、考官要复查面试成绩汇总表并签名，最后，由主考官审定签名。各个小组面试结束后，将所有考生面试成绩及资料交回成绩统计汇总组。

七、工作流程

1、培训评委和工作人员。8月5日上午7:30在二中阶梯教室进行。

2、应试者凭面试通知单、笔试准考证、身份证、毕业证于8月5日上午8：00前进入资格审查室，由资格审查人员对其身份、资格进行审查，填写《面试资格审查表》并签名。

3、通过资格审查的应试者由引导员带入本组候考室，待通过资格审查的所有应试者进入候考室后，由引导员组织抽签排序，并准确填写《2017年“特岗计划”招聘泾川县面试抽签登记表》。

4、在征得本组主考官同意后，引导员负责按抽签顺序核对应试者身份证，逐一引导应试者进入面试室，并向主考官报告：“这是XX号应试人员”（不得说出应试者姓名）。

5、根据面试要求对应试者进行面试。面试采用问答法，由应试者现场抽签决定试题，由主考官提问，其他考官在征得主考官的同意后，可以向应试者追问。每名应试者面试时间不超过15分钟。

6、每名考官按《2017年“特岗计划”招聘泾川县面试评分表》（附件5）内容逐项评分，填写终评得分并签名后，由核分员送交计分员。计分员计算得分，填写《2017年“特岗计划”招聘泾川县面试成绩汇总表》（附件7）。核分员核查分数。记录员负责逐一对应试者的面试过程进行详细记录，填写《2017年“特岗计划”招聘泾川县面试记录表》（附件6）。

7、公布面试成绩。应试结束后由主考官当场公布成绩，考生签字确认。

八、相关要求

参加面试人员必须于2017年８月2日（上午8：30-12：00，下午2：30-6：00）在县教育局人事股进行资格复审，不符合报名条件或被举报并经查实的毕业生,一律取消其面试资格。复审合格者发给面试通知单，8月5日上午7时在泾川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泾川二中院内）报到，逾期不复审和不报到者责任自负。

监督电话：0933-5938056

泾川县教育局
201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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